
退還辦證費申請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 於   年  月  日在國立彰化

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申請圖書館閱覽證，繳交年費壹仟元

整。因中途放棄使用權，依送交退費申請書日起算，按未使用

日數之比例及扣除行政作業手續費 150 元，退還部分辦證費。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退款帳號： 

    □郵局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

    □銀行代碼：        銀行帳號： 

    ※退款帳號如非郵局帳號，請檢附存摺封面影本，退款金

額將扣除 30 元手續費。 

 

□檢附原始收據，收據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

□原始收據已遺失，若有重複退領時，願繳回多領之金額。 

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

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退款金額 (由館員填寫)：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

計算方式： 



退還辦證費計算方式： 

例：陳小民到期日為 109年 6月 10日 

  108年 11月 5日申請退還辦證費 

 

計算方式： 

1.計算剩餘天數： 

 11 月(25 天)+12 月(31 天)+109 年 1 月(31 天)+2 月(29 天)+3

月(31天)+4月(30天)+5月(31天)+6月(10天)=218天 

2.一年 365天 1000元：1000/365=2.7397…X218(天)=597元 

3.扣除行政作業手續費 150元： 

  597-150=447元(可退還辦證費)     


